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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来论及 1912 年 6 月唐绍仪总理辞职、内阁倒台这段历史，论者多认定是袁世凯破坏内阁责任制

所导致的结果。然细读史料记载却感此段史实并不是上述一句话所能言清。因上述结论，能与袁世凯后

来篡改“约法”、干涉立法、揽权专制及至恢复君宪等一系列专制作为相印证，故几十年来各界人士均默

认此说而不作它解，学界更以此说书于教材教授学生。但笔者以为上述结论不仅不能准确概述史实，且

不利于后世学习者辨明当时复杂的政治情形，也不利于说明中国宪政道路为何曲折、漫长。

一、唐绍仪的突然离职与各方反应

民国第一届内阁倒台的起因，是唐绍仪的出走及请辞。唐绍仪总理准确的去职时间，是在 1912 年 6
月 15 日。他那天上午八点“极为秘密”地出京去津，“国务院、总统府无知之者”（《唐总理出京记》，1912 年 6 月 23

日《民立报》）。当天是周末，次日照例休息，星期一，唐绍仪从天津给袁世凯发出请假电报：“国务总理唐绍

仪为呈请事：绍仪现因感受风热，牵动旧疾，恳请给假五日，赴津调治。惟总理职务关系重要，不容一日旷

废，并乞大总统于国务员中简派一员暂行代理。”（1912 年 6 月份《政府公报》公文第 49 号）当天，袁世凯准唐请假

五天，并命陆征祥暂代总理。五天假满后，唐绍仪便正式提出辞职，这已是 6 月 21 日。唐绍仪在辞职书里

表述自己本“久已无志于宦途”，只因“南北初合，政府未成”，故勉竭愚庸，接任总理。但“视事以来，夜不

成寐，日必发寒。竭蹶以从，未敢言疾。然而蒲柳之质非可御疾，驽骀之材，不足致千里。驰至今日，惧膏肓

之渐入，捐顶踵而何裨”[1] 4，故请总统准免其国务总理本官，另选贤能接任。
就在唐请辞的同一天，同盟会阁员工商总长陈其美、司法总长王宠惠请辞；次日，教育总长蔡元培、

农林总长宋教仁、署工商总长王正廷也相继请辞[1] 7~10。六天后的 6 月 27 日，袁世凯准唐辞职，6 月 29 日，

袁世凯准陈其美辞职但对其他四名同盟会阁员均予挽留。然而，成立不足 3 个月的民国第一届内阁政府

至此已实际陷于瘫痪而倒台。
耐人寻味的是，袁世凯是先从同盟会代表口中，而非唐绍仪辞职书中得知唐绍仪要辞职的讯息。在

唐绍仪正式提出辞职的前一天（6 月 20 日），同盟会代表张耀曾、李肇甫、熊成章、刘彦四人曾主动面谒

袁世凯，告知袁世凯：唐总理及同盟会国务员“深恐贻误大局”，准备集体辞职。同时申明：“唐内阁成立以

来，一切政务不能着手进行，实因党派混杂，意见不一之故，并非纯粹政党内阁当然有此弊病。此后欲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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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进行，非采完全政党内阁不可，如仍采混合内阁之制，同盟会会员惟愿不再加入。”（《北京来电》，1912 年 6

月 23 日《民立报》）同盟会代表的此番谈话似在告知唐绍仪辞职的原因，并将这个原因与同盟会力主“政党内

阁”的宣言联系在了一起。
唐绍仪提请辞职后两天，中国同盟会北京本部为唐绍仪辞职事向各地同盟会支部发布通电明示：唐

之辞职，实因唐自就职后，“所抱政策多不能行，郁郁不得志，屡欲求去。其最近原因则为王芝祥都督一

事”。又评论唐之此举“不徒拥护共和，尊重信义、服从党见，……而就法律政治上观之，尤有极大之关

系……”（《北京中国同盟会来电》，1912 年 6 月 24 日《民立报》）。该通电已表达了同盟会对这一事件的主要观点，直

接将唐氏辞职归因于袁世凯破坏副署制度，并认为唐之辞职是“拥护共和、尊重信义、服从党见”之举，是

坚持同盟会所倡行的政治制度的结果。
与此同时，有陈其美电质袁世凯的事情发生。陈其美电袁世凯问：“临时政府甫成立，忽传有逼退总

理之恶耗。丁兹时艰，奚堪演此恶剧？唐总理固受逼而退矣！试问逼之者何心？继之者何人？”[2] 14 陈其美质

问电虽未确言袁氏排唐，其意甚明。尽管袁氏给予了反诘，“逼退”之说仍旧传闻于世。
就在那几天（6 月 25 日—27 日），戴季陶撰写了《共和政治与政党内阁》发表在《民权报》上，文章指

称唐绍仪内阁是混杂内阁，不仅政见混杂，而且两党冲突，所以倒台是必然的。“假使唐内阁而纯为同盟

会之内阁，则必不能有今日之怪剧也。”文中并明确说到：“内阁中“与唐氏反对最力者，为熊希龄，……而

况总统之袁世凯，其主张固党于共和党，而事实上又抑唐而扬熊者。此唐之所以万不能一刻立于国务院

中也。”[3] 432 戴文不仅重申了同盟会非“政党内阁”必然倒台的观点，而且还曝出熊希龄与唐绍仪的矛盾

及袁世凯偏向共和党的内幕。
同盟会北京本部在 7 月 1 日致上海机关部说明唐氏辞职原因的电文中，也提到“财政总长熊希龄罔

识外交，喜弄骗计，骄谩不才，稽核条件八款，几陷民国危亡之地，独断独行，目无总理，致唐之政策非特

不得实行，而反受连带之累”（《同盟会本部揭出唐总理野游原因》，1912 年 7 月 1 日《民立报》），指“稽核条件八款”为
唐、熊矛盾焦点。

同盟会这一连串的谈话、通电、质问电和报纸文章，向社会发表着一种声言：同盟会的政治主张和民

主政治设计不仅没有在袁世凯任大总统的政府中得到实施，而且因总统侵权、压制及反对党的骚扰而毫

无施展余地。唐总理的辞职及同盟会内阁成员的相继退出是同盟会政治抱负受压制、政治方略受掣肘的

结果，也是同盟会对非政党内阁下政治局势的抗议。第一届责任内阁被袁氏破坏而倒台的结论，就是依

据这样的声音而形成的。
在同盟会发出这一系列声音的时候，作为反对党的共和党也迅速对该事件作出了反应。唐绍仪离京

出走两天后（6 月 17 日），共和党就召开秘密会议，讨论对付同盟会的方略，会议决定采用五个方法：其

一是令机关报广布谣言，尽力攻击，使同盟会人人身无完肤；其二是所有京、津、汉、沪报馆均由共和党部

寄出稿件，便于一致进行；其三是请某政治顾问谒袁，谓同盟会中人无健全分子，无学识，无经验；并引外

人为后盾，谓外人不信用同盟会，要求袁此后万不可再用同盟会中人；其四是立即召开全体共和党职员

会，广征意见，谋求打击同盟会的办法；其五是推举后补国务员（《北京电报》，1912 年 6 月 20 日《民立报》）。其时还

有许多谣言出世，有的说唐绍仪因滥用华比贷款，害怕参议院弹劾所以潜逃，有的说唐绍仪想娶德国女

人，所以不能再做总理，还有人说是宋教仁想谋取总理位置，借攻击熊希龄逼迫唐离走……。有共和党人

对外发表言论曰：“唐受职一无善政，即昔日信仰之人，今亦知唐不宜任也。此次私自出京，故有损于新政

府，而重任旧职尤为全国之不幸”[4]，这些言论明显表现出对唐任职政况的不满及对其辞职的讥讽。
作为大总统的袁世凯对唐绍仪的突然离职及辞职又是如何反应的呢？据载，唐绍仪出京虽极为秘

密，还是被内务部某人在京奉火车站意外碰见。当消息飞报总统时，袁世凯“闻知异常惶急，立有派梁士

诒赴津之命”（《唐总结出京记》，1912 年 6 月 23 日《民立报》），希望能借梁士诒之力劝回唐总理。但当梁士诒无功而

返，同盟会代表又主动上门以同盟会阁员全体辞职相要挟，提出“政党内阁”政见时，袁世凯非常冷静地

回绝张耀曾等人：“如唐总理仍肯回任，自无问题发生。如必要辞职，则总理改派自不容缓。惟诸君所说超

然内阁及政党内阁，余均不能赞成。余意现吾国情形，两种内阁均不适用，余不注意党派而专注重人材，

其人为余深服者，无论甲党、乙党或并无党，但热心国事，余必引为辅助。”（《北京来电》1912 年 6 月 23 日《民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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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909 年美国银行代表司戴德向满清政府建议，由英、法、德、美组成一银行团，共同提供对华贷款，并协助中国关税改革，经清政府

同意，四国乃于当年 11 月 10 日正式成立，总部设伦敦。此后，满清粤汉路借款，改良币制借款，筹划东三省移垦事业借款，皆由四国财团

承揽，日俄对此不满，屡向四国抗议。

报》）其回绝的理由不可谓无理。而当陈其美责问“逼退唐总理”的电文飞来时，袁世凯立即反诘：“来电谓

有逼退总理之恶耗，殊堪骇诧！参议院为各省代表机关聚集都下，众目昭彰，讵能听人逼退？即鄙人亦何

能坐视？”并斥责道：“此必幸灾乐祸之徒造作谣言，挑拨恶感，败坏大局。人心至此，恐中国不亡于前清时

代，而亡于此等簧鼓是非者之手！”[2] 14 其反诘的内容不可谓不符实。
从上述唐绍仪离职出走、请辞到社会各方势力作出的反应，我们可以得到如下一些印象：

第一，唐绍仪辞职不是单纯的个人行为，而是政治集团行动的一部分。因为与唐绍仪辞职同时发生

的是同盟会阁员的全体辞职，而且发出辞职信息的首先是同盟会代表而非唐绍仪本人，发出此信息的代

表们还将同盟会阁员整体辞职的原因与其“采完全政党内阁”的政治要求联系在一起，同盟会本部对外

申诉唐内阁辞职原因时还申明唐绍仪此举是“尊重信义、服从党见”。这一切都印证了该事件带有明显的

政治集团色彩。
第二，唐总理辞走虽令时人惊诧，却也似乎在人们的意料之中。因为唐离走以后，各方势力的反应都

非常迅速，开始“异常惶急”的袁世凯在短短几天以后即能镇静地应对同盟会代表的“面谒”及陈其美的

电责，并强硬地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同盟会不仅连珠炮式地抛出政见，还一再对唐氏辞职给出原因，爆

出内幕。共和党更是立即集会并拿出具体的政治行动纲领。由此可知，唐绍仪的辞职不是突发因素造成，

更不是一个“王芝祥事件”可以解释的，而是当时政治局势发展的结果。
第三，从唐辞后同盟会所给予的同情、褒扬及共和党予以的贬抑、讥讽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政治集

团对唐总理辞职绝然不同的态度，由此表明，在唐绍仪政府背后，隐约有两个政治集团的对峙。
于此，我们可以确定地说：唐绍仪内阁执政短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以袁世凯以总统权力迫使

其辞职视为唯一原因。在多方面原因中，尤其不能忽略的是同盟会一再提及的“熊希龄与唐绍仪的矛

盾”。这个所谓“矛盾”是因于民初对外借款的风波。

二、借款风波与唐内阁的动荡

民国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上任伊始面临的难题是：收拾长达半年的革命所带来的政治和社会秩序

的混乱局面；遏止革命期间列强操纵下的边疆分裂事件；建立完善的新型政治制度以取得列国的承认；

安置南方已运行了三月之久的政权以及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武装力量和自立政权……，然而建立完善

机构、维持政府日常运作、稳定内部秩序、完善南北职属等一切工作都需用资金，而革命之后的新政府无

财政可言，因而唐总理上任后的头等大事就是商借外债以使政府能运转。
联手于清末的美、英、德、法四国银行团①，本与北京临时政府谈妥按期先付若干款项，俟商定大宗借

款后，将所付之款并入，并已按约先付款 300 万。不料发生北京兵变（1912 年 2 月 29 日、3 月 1 日），银行

团以局势未稳为由，立即停止了付款履约。这使上任伊始的唐绍仪总理（3 月 13 日唐被任命）陷入“无米

之妇”的窘境。此时“华比银行”对唐表示愿意承揽借款。该银行由比利时人出面经理，出资者则是俄、英、
法等国未加入四国银行团的银行家，因期望揽夺四国银行团所垄断的在华借款权利，故于此时承揽借

款。唐总理既苦于四国银行团对华借款权利之垄断，又难于需款甚急，乃经南北两位总统许可、南京参议

院批准后，与旧政府度支部首领周自齐联手与华比银行密商，至 3 月 14 日，订定了 100 万英镑的借款合

同。事妥后，唐氏南下商讨北京政府组织事宜，途经上海再与该行订立 200 万英镑借款合同，并将所得

25 万镑英贷款携至南京处理公务。
四国银行团闻比款（指向华比银行借款，下同）成立，群起反对，各请本国公使向北京政府要求借款

优先权，袁世凯畏四国势力，立即复书应允其要求。四国银行团遂执此复书，指斥华比银行侵害权利，并

指责中国方面有意破坏成约。随后，一面要求中国政府取消与华比银行的借款合同，一面由各国政府出

面令未入四国银行团之银行家不向华比银行出资，并在巴黎股票交易处禁止代售比债。迫使北京临时政

府不得不取消与华比银行已订的借款协议，回头与垄断对华借贷市场的四国银行重新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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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绍仪从南京返回北京后，于当年 4 月底，与四国银行团重开借款之议（因惧日、俄从中破坏，此时

四国已改六国，日、俄各派代表参与谈判），此时经南京参议院议决而正式建立的新内阁中，财政总长、外
交总长均未到任，唐绍仪一身多任，身处要冲。谈判中唐绍仪仍要求银行团在大宗款项未成之前，先逐月

付出一些资金，以济临时政府急需，银行团则以监督中国财政为前提，要求中方提供借款用途之预算清

单，待列国验单后付款。双方磋商再三，均未妥协。
当年 5 月 3 日，双方举行第二次会议，会议一开始，银行团就先对唐绍仪另借比款一事大加讥评，斥

责唐绍仪有失信用。谈及重新借款问题时，又在交款环节上，提出除监督政府一切用款外，还须监督政府

遣散军队。唐绍仪认为监督遣散军队之条件，中国国民决不会答应，因而拒绝此条。银行团逼迫说：贵国

政府若不承认此事，我辈对于借款之用途殊不放心，则借款一事即无可商议之处。唐氏坚持说：“国民既

不承认，我何敢擅自作主，以招全国人民反对？”（《借款交涉之破裂》1912 年 5 月 9 日《民立报》）双方两相坚持之下，

银行团最后表示：中国政府对于此事既不承认，以后借款事项不必与我辈商量。借款谈判出现僵局。
然而此时“国库空虚已达极点”，经确实调查“预算所存之款，北京可支持五日，南京可支持七日”（《借

款交涉破裂续闻》，1912 年 5 月 10 日《民立报》）。在第二天（5 月 4 日）的国务会议上，唐绍仪一面向阁员通告了谈

判僵局，一面提出补救主张：“搜刮富户，资财百万者指捐四十万，约可得数千万。”但国务员均不赞成。农
林总长宋教仁提出“暂时总须借款敷衍目前，再筹至当办法”，与会阁员多数认同此议（《借款交涉破裂续闻》，

1912 年 5 月 10 日《民立报》）。
恰于此时，财政总长熊希龄到京就任（熊希龄 5 月 6 日就财政总长职任），提出对外借款本就是他的

职任，应由他出面重开借款谈判。唐绍仪迫于眼前的困难及大多数阁员仍主张借债的建议，立即函告银

行团：“财政部长熊希龄君现已抵京，请银行团与熊君另行会商。”（《北京电报》1912 年 5 月 7 日《民立报》）熊氏自

告奋勇去接任已陷僵局的借款谈判，是居于自己优于唐绍仪的几项条件：其一，他自信未与闻对华比借

款之事，感情上不似唐绍仪与四国银行团之恶；其二，他自信有袁世凯做后盾，一旦有难，袁世凯可做中

间调和；其三，他对整顿盐政增加收入已有一套方案，可以此取信银行团，达成不附苛刻条件的借款协议。
5 月 7 日，熊希龄与银行团开始谈判，他按列国要求说明了中国将来的财政计划、借款大宗用途与

偿还方法，以及盐、茶增收改革方法，并再次提出大款未成之前，请先垫付小款以济眉急，同时也表示了

对监督一事不能接受。银行团似乎有意区分对熊与对唐的不同态度，不仅即刻允诺先垫付三百万两，将

监督范围也酌量减缩[5]。至 5 月 13 日，银行团将监督借款用途办法七条函送国务院，17 日，双方正式订

立垫款合同。一波三折的商借外债终于有了结果。国务院旋即将垫款合同与监督条件交由参议院审议，

参议院仅将垫款大纲通过，监督七条则责成政府与银行团极力磋商。此外，参议院准备另开质询会责问

政府责任。
5 月 20 日，参议院为民国政府借外债事召开秘密会议，要求国务总理一行列席并作说明。会上，先

由熊希龄介绍借款成立的艰难情形，熊希龄发言结束，共和党籍议员李国珍站起来责问政府，而且矛头

直指唐绍仪。其一，指责唐总理外交无术，几月来之对外交涉“实陷吾国外交上之地位于一败涂地，非徒

唐总理一身之辱，实致吾民国将为埃及之恶因”。其二，指责唐总理转借比款之失：“本员窃计唐总理既有

决心为借比款之举，则其利用比国而吸收四国银行团以外之资本家，以牵制四国银行团，亦必应大有计

划，乃何以忽有四国公使之抗议？何以忽有四国公使指定各银行之行为？何以忽言比款之取消？何以忽有

四国借款之复活？唐总理若有计划则决不至此，若无计划而轻逞意气以为一掷，驯至辱已辱国，则本员不

能不认为民国第一次外交上之大失败，即不能不认为总理之责任上问题。”其三，指责唐政府向四国财团

商借外债不明智：为何不定财政整理以前确须资金数目，定一概算，明指用途，交参议院议决后，借大债

一宗，却要以垫款名目先借短期小债？“外人知我偿还此小债必不得不有后来之大债，遂苛重小债之条

件，以为大债之程式。”国务院此举“实启外人侮辱之心”，“实授外人箝制之柄”，是“民国外交上第二次大

失败，总理之第二责任问题”（《二十日参议院秘密会记》，1912 年 5 月 29 日《民立报》）。
面对李国珍接二连三的质问，尴尬的唐绍仪只能应承“本总理应负责任”，同时希望参议院赶快磋定

并通过借款条件。李国珍仍穷诘总理道：借款如何还，政府有否筹定？唐绍仪窘迫至极，无法言答。倒是熊

希龄见状不忍，出面一再恳请议员诸君格外原谅，会议才草草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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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参议院责难后，唐总理及国务员均感难堪，当天（5 月 20 日）唐就率国务员全体向总统提出辞职

书，经总统慰留遂罢[6] 125。
很快，得知贷款附有监督条件消息的南方势力也迅速作出反应。5 月 24 日，黄兴从南京留守处向总

统及各省发通电说：“该章程损失国权处极多……匪独监督财政，并直接监督军队，军队……竟允外人干

涉至此，无异束手待毙”。黄兴电文直指熊希龄“身负重任，竟敢违法专断，先行签约，悍然不顾”，并表示

“南方人心，异常愤激……均不甘受此亡国灭种之借款”。他建议政府“发行不兑换券，以救目前之急，并

实行国民捐，以为后盾”，抵制此次借债。最后厉声言道：“吾辈只知以爱国保种为前提，有破坏我民国，断

送我民国者，即视为民国之公敌……”[7] 197~198。当天，熊希龄也向社会发出申述通电，陈述政府财政上“东

张西借，寅食卯粮，危险不敢告人”之状及商借外债时“勉强牵就办法出于万不得已”的苦衷。熊自辩对

“借洋债及华洋合办之事，向亦反对”，任职后一改初衷，“实在是国事危迫，被逼至此。”他还透露“当与银

行团抗争时，屡欲决裂，而南北两方军饷甚迫，南京来电，兵已食粥；北方各军衣尚着棉。……黄留守告急

之电一日数至，……陕西代表于右任等屡次坐索。……”在通电中他自认“外交无术，咎所难辞”，同时又

以戏谑的口吻恳求反对借款者：“公等如能于数日内，设法筹定，或以省款接济，或以国民捐担任，以为外

交之后盾，使南北两方军饷每月七百万两有恃无恐，即可将银行团垫款借款一概谢绝。”（《熊总长布告借款情

形》1912 年 5 月 27 日《民立报》）随后并将催饷电文向各处发传以资为据。
随后几天，反对借款、筹资自救的呼声持续高涨，黄兴亲自拟订《劝募国民捐章程》请总统交参议院

议决施行，袁世凯则称赞其章程“颇为完备”并转交国务院，又任命吴鼎昌为中国银行监督，准备设立银

行筹资……。熊希龄在这样几乎是一边倒的舆论压力下，于 5 月 27 日通电引咎辞职：“……龄外交无术，

愧对国民，刻已上书自劾，即日辞职。”（《熊希龄之自劾》，1912 年 5 月 29 日《民立报》）

熊希龄是此次借款的直接谈判人，他提出辞职，让已有转机的借款局势又面临困境，身为总理的唐

绍仪深知借款再陷僵局的严重后果，急忙劝说熊希龄留任，并致电黄兴（5 月 28 日）希图化解对熊不利

的舆论：“来电以借款失败责熊秉三，秉乃坚意辞职，借款事，外间揣测多端，多有失当。盖借款合同系经

国务员全体议决，绍仪一律签名，决非秉三一人之过，今秉三决辞职，则阁员瓦解，况外交上棘手情状不

可言喻，一旦决裂，则昨（指 27 日）拟筹拨二、三百万将成画饼。秉（指熊秉三）素佩伟识，请即径电解围，

否则不堪设想。”[6] 147~148 但唐电并未能改变南方反对监督条件下借款的坚决态度，黄兴再电北京时口气

虽不再强硬，但仍坚持要求政府取消借款中的监督条件，并极力张罗国民捐工作。
熊希龄此时也不接受各方劝留，他在回绝袁世凯劝其留任的信函中说：“前清以强制借款而致革命，

今民国初立，希龄何敢蹈其覆辙。而日内南北库款涓滴无存，倘有哗溃，希龄何堪负此重咎”。此语道出熊

氏所处的两难境地：既恐因坚持借款蹈前清复辙，又恐因无钱安抚致地方哗溃。这双重畏惧又何偿不是

唐绍仪甚或全体内阁成员的心病所在！因而，参议院及南方势力对借款条件的坚持反对及熊希龄的决

辞，让国务院全体成员都深感不安。熊希龄在此函中也给出一个退步条件：“若使借款事件得经大总统、
国务院、参议院全体议决，再经询问各省并无反对，希龄必力出任事，以了经手未完事件”[6]147~148。这句话

则言明了此时被约法规定“负其责任”的内阁，在实际行政事务中难负其责的尴尬。当年 5 月 30 日，熊希

龄在一次全体阁员会上再次明确表示将离职，半月之后便发生了唐绍仪的不辞而走。
上述史实表明：借款风波与唐绍仪辞职关系非浅；唐政府中最先坚决辞职者为熊希龄（虽然熊氏在

唐绍仪离走前尚未离职），而且他的决辞造成了内阁成员的整体不安；参议院对政府行政的掣肘及各种

社会力量参与造成的政象混乱，是唐总理及多数阁员不安其位的重要因素。

三、唐内阁为何执政短暂

唐绍仪政府是中国在变革几千年专制政体重新统一之后，按西方民主制度设计出的第一个内阁责

任制政府，是辛亥革命所促成的全国性变革思潮中产生的政府，是激进的革命派与温和的改革派互相妥

协，南北双方势力相互退让后建立的政府。这个政府承载着中华民族近代以来一直追求的近代民主制度

梦想，显然也带着在封建社会废墟上建立理想民主制度的尝试性质。
当时唐绍仪被公认是有历练，富有外交素养的人选，因而首任总理得到南北双方认同，但唐绍仪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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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不到会碰到如此难堪的施政环境：上有不甘居“不负责任”之地的袁总统事必指示，及热心参政的参议

员诸君的随时批评，旁有内阁成员各执已见的遇事相持，另有持续高涨的社会舆论。唐总理既要让新政

府的行政工作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正常运作，又不能违背各方政治势力的不同需求。这不止是很难，几

乎无法做到。而况新政府在旧制度已崩溃、新制度尚无头绪时，又遭遇借债受阻、边疆频变、内部纷争等

诸多难题，需要专权行事的当下局势与高度政治参与的社会氛围把唐政府拉入责任繁多，政事难行的矛

盾漩涡中。这决定了唐绍仪内阁不可能执政满期的命运。
时人对这一内情是有所体察的。唐内阁倒台后，被选为民主党干事长的汤化龙曾明确表示“不争政

权”，他所以不争，即觉得时机不适，他断言此时“无论何人为总理，皆短命者也，”要待“人人视组阁为畏

途，或知其难时，吾党再取而代之”[8] 218。
基于上述背景分析，可以将唐内阁执政短暂的主要原因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法律上“负其责任”的地位与负不了责的实际处境是唐绍仪辞职的首要原因

唐绍仪任总理时被放在“辅佐临时大总统负起责任”的地位。唐本人确也严遵法律，按《临时约法》所

赋权力履职，以致常因坚持负责而与袁大总统发生纠葛。而袁世凯早在操纵南北会谈时就意欲主掌鼎革

后的中国政权，在他成功逼退清室获取孙中山所让出的临时大总统职位后，表面虽接受《临时约法》及其

内阁制，实际根本不可能甘心做“虚君”，唐绍仪要与不甘做“虚君”的袁世凯较真，其困难是不言而喻的。
在华外国势力遇重大事情都直接找袁（银行团反对借比款就是如此）；各部门遇事按袁世凯意图行事，用

人任事也是袁世凯说了算（如王芝祥的改任是一个典型事例，但唐绍仪想任用而没能任用的人很多，以

至很多故旧、朋友、同学先前得到过唐的许诺，后来都没有真正得到职位）。更何况革命后各自为政的国

情也不是唐绍仪收拾得了的（当时军人集团出现各种联合组织，如姜桂题的“北方军力联合会”、付良佐

的“南北军界统一联合会”、黄兴的“南北军人联合会”等，段祺瑞还以军队首领身份三番两次地发表政

见）。唐绍仪几个月来用制度为后盾坚持着负责的权力地位，袁世凯则以实力保障着实际掌控的权力，社

会上各种政治势力也各依背景对社会政务发生影响。这种处负责地位实际上又负不了责任的的现状，迫

使唐绍仪不得不找机会摆脱其职位。王芝祥事件与其说是袁氏逼唐总理辞职毋宁说是唐绍仪找到了脱

离矛盾漩涡的时机。
（二）借债波折及熊希龄先辞是唐绍仪离职的直接原因

借债风波，起于唐绍仪任总理之初在四国财团之外举借“华比银行”款项，此举本为解燃眉之急，却

带来外国银行团与唐总理之间的“恶感情”，当唐绍仪回头重与银行团商谈借款时，这些财佬们对唐绍仪

不仅大加讥讽和指责，而且以附加苛刻条件相难。欲对民国负责的唐总理坚持反对以苛刻的监督条件为

前提的借款，严正回复银行团：“国民既不承认，我何敢擅自作主，以招全国人民反对”（《借款交涉之破裂》，

1912 年 5 月 9 日《民立报》），终致商借外债受挫。
但坚持严正的爱国立场而没有实力为后盾，这样拒绝借贷，不能解决政府无法运转的现实困难。熊

希龄主动提出续谈借款时，唐总理虽然感到难堪，从大局考虑，他也确想寻机转圜，所以他支持熊希龄，

与国务员“一律签名”谈成了借款。熊希龄主持商谈的借款遭到以黄兴为首的南方势力强烈反对时，唐绍

仪不仅出面慰留熊氏而且连忙劝阻黄兴。但黄兴既不接受劝阻，熊氏更不愿再担骂名而留任。这实际上

已给唐内阁尤其是唐绍仪本人埋下了一个致命的危险：熊希龄刚刚谈成贷款，如熊氏此时辞职走人，已

贷之款顿成泡影，无钱的政府既无法号令又无人信任；即使熊氏不走但不再负借贷之任，唐绍仪因与银

行团之恶感已无法再涉足商贷之局，财政困境将无转圜之机。熊希龄先唐绍仪而决辞，是唐绍仪后来不

告而走的重要伏因。据当时记者观察：唐氏已显“意气凋丧。其同乡某语人曰：少川最近面色消瘦，过半日

食一瓯，盖其所惧非袁非孙，非南非北，诚惧外人之见拒”[6] 134。可以想见，与银行团之间的“恶感”及贷款

屡次受挫对唐本人的压力非常大。六月上旬，熊希龄在国务员集体会议上重申“借款条件签押之后已必

辞职，唐氏继之曰，财政总长辞职则请大总统另外派人组织内阁”[6] 154，处紧张情绪下的内阁成员间终于

爆发了导致不欢气氛的口角，这是此后不久唐绍仪离京的直接原因。
（三）党派之争及不适当的民主制度设计是唐绍仪不得不辞的环境原因

唐内阁因处于十分困难的执政环境，阁员间虽不十分和谐，也还能互相维护。“熊氏再三向共和党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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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要约党员扶持唐总理之内阁，唐氏到同盟会亦请党员注意大局”，但社会各派势力仍以自己的揣测发

表政见：“甲党疑乙党排唐以扶熊，乙党疑甲党排熊以扶唐，似唐熊已有旗鼓相当之势，甲乙已有水火见

剋之仇。”致使政潮汹湧。5 月 20 日唐一行人列席参议院会议时，熊希龄作为主持谈判者报告完借款情

况，共和党籍议员李国珍发言却矛头直指列籍同盟会的唐总理，责其“外交失败”、贷款失当，逼得唐总理

连称“应负责任”。南方同盟会势力对此事作出反应时，则避开唐总理而直责熊希龄“身负重任，竟敢违法

专断，先行签约，悍然不顾”。这些批评显然都带有党派意气而有不顾事实之弊。尽管唐总理受责时，熊总

长出面恳请议员原谅，熊总长挨骂时，唐总理出面解释：贷款“系经国务员全体议决，绍仪一律签名”，但

各派势力仍是互不相让，弄得须对参议院负责的唐政府无所适从。据黄远庸记载，“五月三十一日，梁士

诒氏到参议院陈述各国务员以党派争论太甚，总理总长纷纷不肯任事”[6] 147~148，希望各党派代表到国务院

当面沟通。但此建议无果而终。唐政府陷党派之争而无从施政。
最让唐绍仪不堪的是，他被共和党怀疑仗同盟会之势与袁、熊抗衡，但实际上得不到同盟会势力的

有力支持。为维护责任内阁制，“唐氏每有要议，必就商于蔡、宋二君，然蔡君文雅而有哲思，宋君稳健持

正论，三氏似非能相合者”[6] 135。当熊希龄提出辞职，唐绍仪为转圜而恳请黄兴“径电解围”时，黄兴也并未

以唐内阁困难为意，仍坚持己见。内外交困之下，唐绍仪终于不得不辞了。这不得不辞的心境他曾对代表

袁世凯前来天津劝慰其留任的梁士诒吐露：“我与项城交谊，君所深知，但观察今日国家大势，统一中国，

非项城莫办，而欲治理中国非项城诚心与国民党合作不可。然三月以来，审机度势，将来终于事与愿违，

故不如及早为计也。国家大势，我又何能以私交徇公义哉！”[9] 121~122 回头再读唐绍仪的辞职书，其中“蒲柳

之质非可御疾，驽骀之材不足致千里”，“惧膏肓之渐入，捐顶踵而何裨”等语，似可读出他无能驾驭当时

的政治局势，无法转圜借贷之困境，也无力调和南北及各派政治力量之冲突的无奈心境。
综而言之，唐绍仪内阁执政短暂，是中国宪政道路发展曲折的表徵。唐总理及其内阁是中国民初宪

政实验中的“小白鼠”，其命运短促是被历史境况所规定的，是那一段历史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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